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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以 LED为光源，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交流 250V、频率 50Hz

或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直流 36V的台灯。

2．认证模式

产品检测+获证后监督。

3．认证的基本环节

a) 认证申请

b) 产品检测

c)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d) 获证后监督

4．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认证申请

4.1.1基本要求

a) 属于 CCC认证目录范围内的台灯，应获得 CCC认证并且证书有效。

b) 直流 36V及以下的台灯应符合 GB 7000.1、GB 7000.204的标准要求。

c) 带充电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的台灯应符合 GB/T 31728的标准要求。

工厂应提供满足本基本要求相关资料。

4.1.2健康照明等级评定要求

应符合本规则的相关规定，健康照明等级评定要求见表 1。

表 1 等级评定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产品等级

Ⅲ级 Ⅱ级 Ⅰ级

1 视网膜蓝光危害

GB/T 9473-2017 第

5.6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3 条款

RG0 RG0 RGO

2 遮光性

GB/T 9473-2017 第

6.3.3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2000 cd/�2 ≤1500 cd/�2 ≤1000 c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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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条款

3 照度

GB/T 9473-2017 第

6.3.4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5 条款

≤300 mm的

120°扇形区

域：最小照度

≥300 lx；
>300mm，≤500
mm的 120°扇

形区域：最小照

度≥150 lx

≤300 mm的

120°扇形区

域：最小照度

≥500 lx；
>300mm，≤500
mm 的 120°扇

形区域：最小照

度≥250 lx

≤300 mm 的

120°扇形区

域：最小照度

≥500 lx；
>300mm，≤500
mm的 120°扇

形区域：最小照

度≥250 lx

4 照度均匀度

GB/T 9473-2017 第

6.3.4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5 条款

≤300 mm的

120°扇形区

域：照度均匀度

≤3；
>300mm，≤500
mm的 120°扇

形区域：照度均

匀度≤3

≤300 mm的

120°扇形区

域：照度均匀度

≤3；
>300mm，≤500
mm 的 120°扇

形区域：照度均

匀度≤3

≤300 mm 的

120°扇形区

域：照度均匀度

≤2.5；
>300mm，≤500
mm的 120°扇

形区域：照度均

匀度≤2.5

5 波动深度
GB 40070-2021 第

11.4 条款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6 功率因数
GB/T 9473-2017 第

6.3.6 条款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7 噪声
GB/T 9473-2017 第

6.4 条款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8 色品容差 ≤5 SDCM ≤5 SDCM ≤3 SDCM ≤2 SDCM
9 一般显色指数 Ra≥85 Ra≥85 Ra≥90 Ra≥95

10 特殊显色指数 R1~R15均大于 0
R9≥50，

其他值大于 0

R9≥50，
R12≥50，

其他值大于 0
R1~R15均≥90

4.2申请单元划分

同一认证单元的灯具应具有下述特征：

a) 相同的安全认证证书或安全试验报告及电磁兼容试验报告（适用时）；

b) 相同的照度等级；

c) 相同的光源型号或型号组合；

d) 相同的额定色温或色温范围；

e) 相同的光学系统（反射器、透光罩、透镜、格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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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可调光和不可调光划分为不同单元，对于可调光产品具有相同的调光方

式；

g) 可调色和不可调色划分为不同单元，对于可调色产品具有相同的调色方

式；

h) 灯的控制装置类型相同，输入输出参数相同；

i) 相同的制造商和生产厂。

同一制造商、同一型号、不同生产厂的型号应分为不同申请单元。

4.3申请文件

认证申请人应提交正式申请书(网络填写后打印)并附上以下资料（资料加盖

公章及签名）：

a) 申请人、制造商及生产厂营业执照（申请人、制造商及生产厂不相同时，

需提供申请人、制造商及生产厂之间的协议书）；

b) 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说明；

c) 各个型号的外观和关键结构照片；

d) 附件1：产品描述（包含灯具参数和零部件清单）；

e) CCC目录范围内的产品应提供CCC证书复印件和完整有效的CCC型式试

验报告（含变更报告）的复印件；

f) 不在CCC目录范围内的产品需提供满足如下要求的试验报告：

1. 具备 CMA 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检验报告；

2. 报告中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等符合4.1.1基本要求的规定；

3. 原则上，检验报告的签发日期为申请日期前 12 个月内；

g) 工厂检查调查表；

h) 其它需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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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产品检测

4.4.1样品

4.4.1.1送样原则

申请人应提供产品作为试验用样品；样品应是已完成设计定型并形成批量

生产的合格产品。

4.4.1.2样品数量

产品检测样品由申请人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送样，并对送样样品负责。

主检样品：2台（选取最大功率）；

辅检样品：各1台（其余覆盖型号）。

若有需要，还需提供其他需要的部件进行测试。

4.4.1.3样品及相关资料的处置

产品检测后，应以适当方式处置已经确认合格的样品和/或相关资料。

4.4.2依据标准、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

4.4.2.1依据标准

应符合以下标准及本规则的相关规定。

GB/T 9473-2017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

GB 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4.4.2.2试验项目

台灯认证主检样品的试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判定准则见表 2.

表 2样品的试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判定准则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数量
合格判定

（Ac, Re）

1 视网膜蓝光危害

GB/T 9473-2017 第

5.6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3 条款

按照 IEC/TR 62778 进行试验 1 (0，1)

2 外观
GB/T 9473-2017 第

6.1 条款

按照 GB/T 9473-2017 第 7.1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3 标志 GB/T 9473-2017 第 按照 GB/T 9473-2017 第 7.2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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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条款 条款进行试验

4 遮光性

GB/T 9473-2017 第

6.3.3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6 条款

按照 GB/T 9473-2017第 7.3.3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5 照度

GB/T 9473-2017 第

6.3.4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5 条款

按照 GB/T 9473-2017第 7.3.4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6 照度均匀度

GB/T 9473-2017 第

6.3.4 条款

GB 40070-2021 第

11.5 条款

按照 GB/T 9473-2017第 7.3.4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7 波动深度
GB 40070-2021 第

11.4 条款

按照 GB 40070-2021 第 11.4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8 功率因数
GB/T 9473-2017 第

6.3.6 条款

按照 GB/T 9473-2017第 7.3.6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9 噪声
GB/T 9473-2017 第

6.4 条款

按照 GB/T 9473-2017 第 7.4

条款进行试验
1 (0，1)

10 色品容差 ≤5 SDCM
按照 GB/T 36979-2018 进行试

验
1 (0，1)

11 一般显色指数 Ra≥85
按照 GB/T 36979-2018 进行试

验
1 (0，1)

12 特殊显色指数 R1~R15均大于 0
按照 GB/T 36979-2018 进行试

验
1 (0，1)

注 1：如灯具上或说明书上规定了读写作业的调节范围的，按标志或说明书规定的位置进行遮光性、照

度、照度均匀度的试验。

注 2：差异试验样品的试验项目、判定：

测试遮光性、照度、照度均匀度、波动深度、色品容差、显色指数，样品 1台，（0，1）判定，对于可

调光或可调色产品，在适合读写作业的档位或范围进行上述项目的测试。

对于可调光或可调色产品，试验项目为：

a) 在适合读写作业的档位或范围测试视网膜蓝光危害、照度、照度均匀度、

遮光性、色品容差、显色指数、波动深度、噪声；

b) 在最大功率测试输入功率、功率因数；

c) 分别在最大功率、最高色温和最大功率、最低色温两种状态下测试视网

膜蓝光危害；

d) 分别在最高色温和最低色温测试色品容差和显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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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试验项目为表 2中规定的试验项目，所有产品必须通过对应产品标准

试验合格后方可进入产品等级评定。

4.4.2.3试验判定

当每个单元中主检规格样品和差异试验样品（若有）全部试验项目均符合

要求时，则判定该单元所有型号的产品符合认证要求。

若单元中的辅检样品出现不合格时，申请人应整改后重新提交样品进行试

验，否则该型号不纳入证书范围。

若单元中的主检规格样品出现不合格时，即便辅检样品全部试验均符合指

标要求，也不能判定其他产品符合认证要求。应整改后重新提交主检规格样品

重新试验，待其全部试验项目均符合指标要求后进行判定，原辅检样品的试验

结果视为有效。

产品等级评定的试验结果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试验项目只符合Ⅲ级判

定，则样品判定为Ⅲ级；试验结果全部试验项目都符合Ⅰ级判定，则样品判定

为Ⅰ级；其余情况样品判定为Ⅱ级。

4.4.3试验报告

对于 4.1.1基本要求，由检测机构对申请人提供资料进行评审，必要时采信

相关报告结果。

试验结束后，检测机构应及时出具试验报告并根据相关资料向认证机构推

荐健康照明等级。认证机构评定合格后，检测机构负责给申请人发送一份试验

报告。

4.4.4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要求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见《附件1：产品描述》。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

键零部件/元器件的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

出变更申请，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审，必要时需送样

进行试验，变更经认证机构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如果变更涉及 CCC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必须在完成 CCC强制性产品认



LED 台灯健康照明等级认证实施规则 CTC/ZC-4653-11-2021

7 7 / 13

证变更后方可申请。

4.5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认证时限及认证终止

4.5.1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负责组织对样品试验报告结果和有关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确

定健康照明等级，由认证机构对申请人颁发等级认证证书(除为文件的名称外，

以下简称证书；每一个申请单元颁发一张证书)。标志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自

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

4.5.2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

括产品检测时间、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

试验时间一般为 30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试验费用起计算，且不包括因试

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复试所用时间）。

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5个工作日。

4.5.3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测不合格而申请人无法进行整改，认证机构做出不合格决定，终

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认证，申请人应重新申请认证。

4.6获证后的监督

4.6.1认证监督检查的频次

4.6.1.1认证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生产企业自获得证书后，每年至少进行一

次监督检查；第一次监督检查在初始获证后 6个月内进行，如 6个月内未完成，

应暂停相应的 CTC证书，以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4.6.1.2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

时；

2)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安全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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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6.2监督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认证产品一致性检

查。

由认证机构根据《CTC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其中条

款 3.2 和条款 5 中的相关控制要求按照制造商的设计或质量控制要求的相关

规定执行）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未获得 CCC证书工厂首次工厂检查按规

定的全条款检查；对于已经获得 CCC证书工厂，首次及后续监督检查按工厂质

量保证能力要求至少覆盖第 3、4、9条，和认证标志检查；另外，前次工厂检

查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内容。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 4

年内至少覆盖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规定的全部条款。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认证的灯具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以下

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描述、试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描述、试验报告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原材料应与产品描述、试验报告中一致；

4）若涉及多系列单元，则应至少抽取一个单元产品规格型号做一致性检查

监督检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

产规模，一般为 1-2人·日。

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应在 3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逾期将判为不合

格。

如果申请的产品已在本认证机构获得 CCC强制认证证书并通过了强制性工

厂检查的，可以免除当年度监督检查；后续检查中可以合并检查不增加收费。

4.6.3监督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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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时，应对获证产品进行抽样检测，若工厂有多个系列单元，则应至少

抽取一个单元产品规格型号。抽样检测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

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取，工厂检查时如不能抽到样品，相关产品的抽

样应在工厂检查之日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书持有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样品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试验。

对抽取样品的检测由认证机构指定的检测机构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

抽样检测的样品数量：1台（含光源）。

试验项目：照度、照度均匀度、波动深度、色品容差、一般显色指数、特

殊显色指数。

4.6.4监督结果评价处理

认证机构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抽样试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监督结

果合格的，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监督结果不合格的，将按照

5.3处理。

5．认证证书

5.1证书的保持

5.1.1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对所覆盖产品的证书不设有效期，但证书的有效性依赖认证机构定

期的监督获得保持。证书的有效性通过中诚公司网站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查询。

5.1.2认证产品的变更

5.1.2.1变更的申请

获证后的产品，如果需变更证书上的内容，或产品中涉及安全的设计、结

构参数、外形、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认证机构规定的其它事项发生变更时，持

证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变更。

如果变更涉及CCC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必须在完成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变更后方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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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变更的评价和批准

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

需安排送样试验和/或工厂检查，则样品试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

证书变更。

5.2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消

按认证机构《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销、注销管理程序》的要求执

行。

6．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人必须遵守《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6.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依据《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标志：

注：具体产品等级以判定为准

6.2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6.3加施方式和标志位置

如果加施标志，证书持有者应按《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使用认证标志。可以在产品本体、铭牌或说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7．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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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产品描述

一、灯具参数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已获安全认证证书编号或申请编号

1、基本参数：

1) 额定电源电压： （V）；

2) 额定输入功率： （W）；

3) 标称功率因数： ；

4) 额定相关色温： ；

5) 额定显色指数： Ra： 、R9： 、R12： ；

6) 是否可调光： 是  否；是否可调色： 是  否；

7) 是否位置可调： 是  否；

2、光学部分描述

1) LED 模块

单独芯片封装：□芯片带光学透镜；□芯片不带光学透镜；共 颗，单颗额定功率 W。

集成芯片封装：集成封装内共 颗芯片；□矩形，□圆形；电压 V，电流 A，功率

W。

2) 透镜材料：□PTC 塑料；□PS；□PMMA；□其它 。

3) 透光罩材料：□PTC 塑料；□PS；□PMMA；□其它 。

3、灯的控制装置

1) 驱动主电路模式：□控制电压；□控制电流；□其他方式： 。

2) 调控方式：□可用于调光电路；□其它 。

3) EMC 防护措施：□EMC 抑制；□功率因数校正。

4、灯具主要部件

□LED 控制装置；□调光装置；□灯座；□LED 组件用连接器；□开关； 接线端子；散热系统。

5、产品图、外观及关键结构照片（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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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零部件清单

元器件/零部件 型号或规格 技术参数 制造商（全称）及获证证书号 主检/差异

LED 模块用连接器

散热装置

透光罩

透镜

电线

LED
模块

自制 LED 芯片

外购 LED 模块

L
E
D
模

块

用

电

子

控

制

装

置

未

获

证

电解电容器(滤波)

输出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

IC 芯片

EMC 抑制电容器

EMC 抑制电感器

线路板

已获证

三、灯具其他材料

1、产品铭牌（附后）；

2、产品说明书（附后）；

3、试验报告（如有，附后）；

4、其他产品说明的必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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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托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

品保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配用经 CTC 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

料。如果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TC 提

出变更申请，未经 CTC 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

期内始终符合等级认证要求。

申请人：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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